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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物关系问题的解决：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刘丽霞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至胡塞尔的认识论范式内，对主观意识如何认识外物的认识论难题，有四种不同 

的解决方式：实在论、内在观念论、先验观念论以及先验现象学。胡塞尔  1906 年首次提出了认识批判，它来自 

康德但又在其先验现象学框架内对康德作了批判。因胡塞尔仍在笛卡尔的认识论范式内，其先验现象学的问题亦 

受这一认识方式本身的局限。海德格尔提出切近物的首要方式不再是人的理性认识，而是此在的非理性的、情绪 

性的生存体验的基础存在论， 使他走出了认识论框架， 建立了新的心与物的关系范式， 实现了问题的 “范式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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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在其《第一 

哲学沉思集》中提出“我思故我在”从而实现了哲学 

史上的认识论转向以来， 伴之而生的就是认识论难题， 

也就是主观意识如何认识外物这个问题，也就是心物 

关系问题。总的来看，在心与物的认识框架内基本上 

有四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实在论、内在观念论 [1](395) 、 

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以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至海德 

格尔才真正走出了认识论框架，可以说他实现了问题 

的“范式转换” 。海德格尔在胡塞尔所创始的现象学方 

法的基础上，通过对笛卡尔至胡塞尔的认识论在心与 

物的关系上的局限性的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 

古代存在论的回溯以及在现象学方法内的重新审视， 

提出了新的基础本体论。从而建立了新的心与物的关 

系范式。这一新的范式就在于，在心与物的关系中， 

认识不再是切近物的首要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在认识 

发生之前，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人，也即此在，已经 

对同样在世界之中的物有所领悟，而这种体悟主要是 

非理性的情绪性体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体验优先于 

理性认识。 

具体来讲，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始于对以往哲 

学所解决的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其解决方式的不满，胡 

塞尔也不例外。如果说，康德是在对之前的实在论和 

内在观念论所提出的心物关系解决方式不满的基础上 

提出自己的认识批判的，那么，胡塞尔的认识批判也 

是出于对他之前的种种解决方式的不满，特别是胡塞 

尔的认识批判直接承自康德，同时在他的先验现象学 

的基础上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出了批判。从文本上 

来讲，胡塞尔最初提出认识批判是在 1906 年 9 月 25 
日的一则笔记中。据瓦尔特·比梅尔，在《逻辑研究》 

之后的 6 年里，胡塞尔不仅经历了外部职业的危机， 

而且经历了对自身作为哲学家身份认同的危机，对这 

一危机的克服就是确立并尝试完成 “理性批判” 的 “一 

般任务”： “如果我能够称自己为哲学家，那么我首先 

想到的是我必须为自己解决这个一般的任务。我指的 

是理性批判……如果我不在大致的轮廓中弄清理性批 

判的意义、本质、方法、主要观点，如果我还没有设 

想、计划、确定和阐述它的一般纲领，我就不能真正 

而又真实地生活。 ”  [2](2) 这一时期，胡塞尔正在深入 

研究康德哲学， 可以说他的认识批判的想法来自康德， 

但是他的认识批判的纲领和方法与康德完全不同。如 

果说《现象学的观念》可以被视为胡塞尔的认识批判 

之纲领的话，那么他的《观念》3 卷则可以说对这一 

纲领的具体实施。同时我们要注意，认识批判在康德 

那里最终指向新的形而上学的建立， “我所理解的批 

判，……是就其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 

而言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 

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 

界限加以规定……” [3](005) 但是在胡塞尔这里却抛开了 

认识批判的形而上学目的， “纯粹地坚持它的阐明认识 

和认识对象之本质的任务，那么它就是认识和认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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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现象学，这就构成现象学的首要和基础的部 

分” [2](22) 。同时，胡塞尔认为“真正的认识论只是作 

为先验现象学的认识论才有意义” [4](22) 。 

总的说来， 胡塞尔的认识批判就是他的先验悬隔、 

先验还原与构成现象学理论，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了 

胡塞尔认识批判的整个系统。在《现象学的观念》中， 

胡塞尔提出认识批判的开端是对所有知识的悬隔，而 

悬隔与还原则相辅相成，即悬隔把世界放入括号中， 

而还原则从被加括号号的世界向先验主观性回溯，但 

是回溯之后的先验主观性并不能直接被考察，而只能 

间接考察其对世界及世间实体的构成，而这一切都是 

在直观中进行的。“现象学的还原形成了导向先验考 

察方式的通道，它使得向‘意识’的回返成为可能。 

我们直观到，对象在意识中是怎样构成自己的。因为 

随着先验观念论的提出，对象在意识中的构成就移到 

了胡塞尔思想的中心，或者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存在 

在意识中消融’” [2](2) 。比梅尔的这段话可以说精辟 

地概括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方法、任务也暗示了其 

问题之所在。 可以说正是先验现象学的方法(悬隔与还 

原)、任务(构成)以及坚持的原则(直观)形成了胡塞尔 

认识批判不同于他之前的认识论解决方式乃至康德认 

识批判的独特之处。而“存在在意识中消融”与海德 

格尔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 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 “把 

对象性嵌入了意识的内在性之中” [5](55) 。 

二、胡塞尔对前人心物关系问题解决 

方式的批判 

胡塞尔所针对的是笛卡尔所肇始的认识论问题 

以及在现象学方法产生之前的解决方式。他认为，在 

笛卡尔肇始的近代认识论语境下， 世界是实在的世界， 

包含了物体(包括身体)与意识(心灵)这样两个实在层 

次，它们在其实在性上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人与动物 

不过被看成是物体与意识这两类实在性的结合。实在 

世界的普遍形式就是前科学意义上的实在的空间时间 

性，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实在的东西都在这种普遍性 

中并通过这种普遍形式得到形式的规定。同时物体与 

物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因果性(而且这种因果性被扩展 

到心灵东西与心灵东西之间，以及身体东西与心灵东 

西之间的关系上)。 由此可见物体的基本规定性就是时 

空形式及因果性。物体的固有本质在于，它就是其所 

是， 它是在空间—时间上被定位的诸因果性质之基体。 

取消因果性就等于取消了物体作为物体的存在意义， 

它也失去了物质个体性的可辨认性和可区分性。 

同时， 意识就被规定为实存于作为物体的身体之 

中的心灵。虽然心灵的存在本身并没有空间上的广延 

性和位置。但是心灵连同其精神对象都通过承载它们 

的物体而“参与”了这个物体的时间空间形式。比如 

心灵通过其所属的身体而被物体化，并通过身体而与 

世界关联。由此意识也就被当作如同物体一样以因果 

方式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东西来加以研究。 

这样看来意识就被视为人的实在的属性， 与人的 

物体性相同意义上的实在的属性。换句话说就是在世 

界上有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其中也有这样的事 

物，它对存在于自身之外的事物进行感受，进行理性 

的认识。 而意识对外部对象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认识， 

也就是说广义上的经验也就从以上两方面被分成“内 

部”经验与外部经验。以外部经验为根据建立起了自 

然科学，这样被给予的对象就是物理的自然；以内部 

经验为根据建立了心理学， 这样被给予的就是心理的、 

心灵的存在。心理学经验也就成了内部经验的等义表 

达。 

由此就有如下关于近代认识论的世界图式， 见图1。 

图 1  近代认识论的世界图式 

近代认识论的问题在于， 主观的经验(意识、 心灵) 
如何能够切中在其外的自然物？因为相对于主观意识 

而言， 物被规定为超越于意识的实存(这就是自然的超 

越，形而上学的超越)。也就是说相对于意识来说，物 

是外在的。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 

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因果性究竟是主观原则 

还是客观原则？对此，哲学史上提供了几种不同的答 

案，有实在论、内在的观念论以及康德的先验的观念 

论。 
(一) 对实在论的批判 

实在论认为主观所认识的是事物的表象，是事物 

的感性显现，在这感性显现背后有客观的物理实在作 

为其原因。如笛卡尔就试图从主观意识的自明性来推 

论外部世界的存在。典型的如洛克，首先区分了第一 

性质和第二性质，并且认为第二性质作为可感性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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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物自身的第一性质才产生的。第一性质就在物 

体上，与物体不可分离， “不论我们知觉它们与否，总 

是在物体中存在” [6](113) ， 这些性质包括了体积、 形相、 

位置、运动、静止、数目等等。 “第二性质”不在物本 

身上，至少不完全在物本身上，它得借助于物本身上 

的那些“第一性质” ，并以之为基础才能产生，换句话 

说就是，它们的产生还依赖于我们感官的感知，离开 

了人的感知，它们就不存在，因此洛克也称之为“可 

感的性质” [6](114) ，包括了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 

洛克认为可感的性质依靠于第一性质 [6](109) 。 

实在论的问题在于认为主观的感性现象物背后必 

有一个超越的物理的东西作为其原因。贝克莱已经很 

好地反驳了这种推理的可能性。从感性的东西推理到 

一种原则上不可感知的东西， 这是毫无意义的。 “一个 

观念只能和观念相似，并不能与别的任何东西相 

似。 ” [7](25) 换句话说，因果性适用于世界之内的物之 

间的关联，但是不适用于意识和世界的关联。胡塞尔 

还指出这种推论使人们把“一种神秘的绝对的形式归 

属于物理存在，却完全未看到真正的绝对物，即纯粹 

意识本身” ， “因此没有注意到把物理自然，把进行逻 

辑规定的思维的这种意向相关物绝对化时所陷入的悖 

谬性” 。 [8](143) 也就是说，胡塞尔从他的先验现象学出 

发认为，感性物、知觉物与物理物之间不是现象与实 

在、结果与原因、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而是说意识与 

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意向性关系，是构成关系，不论是 

知觉物还是物理物都是意识的意向性构成的产物。意 

识不是一个与其他领域并列的领域，而是一个原初的 

领域，是一切存在源泉， 无论是物存在还是观念存在。 

外在于意识而存在的“自在”世界是自然态度的一个 

虚构。

(二) 对内在观念论的批判 

内在的观念论，典型的如贝克莱，他认为主观所 

能认识的无非就是观念，物无非就是观念的集合。这 

样就是取消外物的实存，把它融汇入主观，否认其主 

观之外的自在存在。进而发展到休谟，完全否认了因 

果性的客观性。 

在《人类知识原理》中，贝克莱提出了如下著名 

的命题： “如果看见某种颜色、滋味、气味、形象、和 

硬度常在一块儿，则它便会把这些性质当作一个独立 

的事物，而以苹果一名来表示它。别的一些观念的集 

合又可以构成一块石、一棵树、一本书和其他相似的 

可感觉的东西。 ” [7](22) 这就是著名“物是观念的集合” 

这个命题。 

对贝克莱的观念，胡塞尔有个基本的判断： “他们 

所说的观念是某种意识的内容” ，也就是感觉材料、 感 

觉资料、感觉素材等等。这样看来“物是观念的集合” 

就可以说成是，外感知(意识)的内容的集合就是物。 

那么又何谓“集合” ，对此胡塞尔有这样的描述： “因 

此对于感觉论者来说， 提供给不同种类的感觉如颜色、 

声音等等这些自身分离的事实以经验统一的东西，就 

是单纯的联结。事物不外就是结合的复合体，这些复 

合体按照习惯相互指明，在感性经验中以共存与相继 

的方式按照经验规则出现。 ” [9](205) 

那么由感觉素材的习惯性联合推论出的物是什么 

意义上的“物”呢？从贝克莱的前提出发我们也会合 

乎逻辑地得出跟他一样的结论，显然也只能是在意识 

之中，或在主观之中的主观之物，不是那个“自在之 

物” ，所谓的客观的物，贝克莱说“观念只能和观念相 

似” ， “可以从内在的材料推论到另一些内在的材料， 

但决不能推论到超越的东西，推论到不可感知的东 

西” 。 [10](205−206) 由此贝克莱就消解了超越于意识的外 

物、实在物，从而把它主观化、内化了。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贝克莱的问题在于 

混淆了作为意识实项内容的感觉材料与作为意识的意 

向对象的知觉物的性质，后果是否认了意向对象相对 

于实项内容的超越。而胡塞尔所谓的意向对象相对于 

意识的“实项内容”的超越，是《现象学的观念》中 

所说的“内在的超越” [2](5) ，而不是自然的、形而上 

学的超越，不是对意识的超越。对意识的超越问题， 

在胡塞尔实行先验现象学还原之后就已经不存在了。 

贝克莱对意识持一种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态度，这使他 

把全部对象还原为心理学事实、内在事实，而关于意 

识活动对感觉素材(也即他们所谓的观念， 或用胡塞尔 

的话说意识内容)的静态统握甚至动态构成作用一无 

所知。

(三) 对康德先验观念论的批判 

康德的先验论则采取了折中的形式。他认为主观 

所认识的确实是物的现象，现象背后自在存在的物自 

体我们是无法认识的(康德的物自体有三个含义： 感性 

刺激的来源；认识的界限；道德实践的范畴。前两种 

是就认识而言的，后一种是就道德实践而言的，两种 

都关涉人的自由。这里是第一个含义，主要是指自然 

界)。那么认识又何以会有客观性呢，这是靠先天的东 

西来保证的。由此认识就由两部分要素组成，先天的 

形式因素(时空直观形式加十二范畴)加外界刺激经验 

而获得的感觉材料因素。在胡塞尔看来，康德问题在 

于不恰当地假定了物自体的存在，而且未能很好地解 

决直观形式和范畴的来源问题，它们都是“神话式 

地凭空构成的，原则上是抗拒最后阐明的” [10](240) 。 

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缺少直观显示方法是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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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构的体系之原因” [10](138) 。 

首先，对于康德的物自体，胡塞尔认为，在这个 

显现的世界外部或背后假定一个独立于显现世界的自 

在世界，这即使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无意义，也是事实 

上的荒谬。 “一个先验主体性的之外是一个悖谬，先验 

主体性是普遍的、绝对的具体。 ” [4](31) “但甚至每一 

个悖谬也是意义的一个样式……” [4](31) 至于对于作为 

认识界限意义上的物自体，胡塞尔并未完全否定。因 

为就在《观念 I》§143谈到“充分的物被给予性作为 

康德意义上的观念”时，正是借用了康德的第二个意 

义上的物自体含义。这个作为认识界限的观念在胡塞 

尔的物构成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先天的认识条件，即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 

时间和空间以及十二范畴。对于空间，胡塞尔在《物 

与空间》中曾指出， “空间是物性的必要形式，但却不 

是体验的，或更进一步说‘感性的’体验的必要形 

式” 。 [11](43) 后一句正是针对康德说的。 用胡塞尔在 《作 

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的话来说就是，把空间规定为 

意识的形式是把意识自然化的结果。 而且胡塞尔在 《物 

与空间》中通过引入新的概念并赋予其现象学意义上 

的内涵如知觉场、动觉等，从根本意义上提出了与康 

德不同的空间观。 至于康德十二范畴来源于形式逻辑， 

而在胡塞尔那里形式逻辑作为客观逻辑必须回溯到先 

验逻辑， 因为形式逻辑的这种客观的先天是以主观的、 

相对的生活世界的先天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应该把 

生活世界的先天……变成科学研究的主题，然后再谈 

客观的先天是如何在此基础上以及以什么样的新的意 

义构成方式，作为一种间接的理论成就而产生出 

来” [10](169) 。而在那之前，形式逻辑“只能无根据地 

在空中飘荡” [10](171) 。同时，胡塞尔之所以说十二范 

畴是神话学的构造还是因为它们脱离了直观。在胡塞 

尔那里任何概念(范畴只是具有最高普遍性的概念)都 

是源于直观，只不过这种直观是扩大了直观，在《逻 

辑研究》中他专门提出了“范畴直观” 。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上述所说是胡塞尔从自 

己角度出发对近代认识论的批评，他正是在这种批判 

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哲学的，至于他的批评对于被批 

判的哲学家来说是否公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解释学 

使我们可以对这点暂不追究。胡塞尔正是从自己的视 

域出发来阅读以前哲学家的，这一点无可厚非。这也 

正如人们也批评海德格尔对古希腊思想的误读一样。 

这种误读正是解释学的开始之处，也是其必然结果。 

由上我们可以区分出现象物、物理物、自在物、 

存在这样一些用来规定物的谓词。其实，认识与认识 

客体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各自自我独断地并立 

着，这是在“经典”物理学的语境下才有的。以致于 

人们确信是认识主体或者所用的认识仪器妨碍了对自 

在客体的精确认识。所以在古代才有柏拉图的学说坚 

信通过消除肉体可以认识永恒自在的 “理念” ，在近代 

人们相信靠改进和完善观察以及测量仪器可以排除干 

扰性的影响，以期获得更精准的结果。但是胡塞尔的 

先验现象学(特别是在《危机》第一部分)对近代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客观主义进行认识批判，指出物 

理物也不过是意识的构成成就，也就是说他指出了认 

识者与被认识者处于一种相互关系中。并且当代物理 

学的， 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也佐证了胡塞尔的结论。 

三、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对心物关系 

问题的解决方式 

我们知道，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胡塞尔也以 

传统的方式提出了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认识如何能 

够切中超越之物，如何能够切中‘超越地被意指之物’ 

而不是自身被给予之物” 。 [2](7) 这也是自笛卡尔以来的 

近代认识论的问题，但是紧接着胡塞尔强调了他与近 

代认识论的不同，即他的重点是“我想要的正是这种 

明晰性，我想理解这种切中的可能性” 。 [2](7) 对此，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现象学学者  Soren Overgaard曾指出， 

不应该如编者所篡改的那样把这句话的着重号放在 

“明晰性”上，胡塞尔原来的着重号是在“理解” 

上。 [12](35) 在我看来，如果只强调“理解” ，就有点把 

胡塞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化的危险。因为首先，这两方 

面即“理解”与“明晰性”的寻求是胡塞尔现象学的 

两个必要方面，明晰性是贯穿理解之始终的方法论原 

则，它们相辅相成。其次胡塞尔在这句话中还向我们 

强调了理解的重点在于“如何” ，即“认识如何切中超 

越之物” 。 而其实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现象学方法包括悬 

隔(加括号)、还原之后，这个“如何”就转变为：先 

验主观性如何构成其意向相关项。 

在胡塞尔看来，主观能够认识外物，科学的辉煌 

成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同时世界也是实存的，经验也 

时时处处向我们显示这点，现实生活就是在这一世界 

实存的确信上进行的。但问题是，这是如何可能的。 

换句话说， 在没有对世界实存这一经验进行查明之前， 

世界之实存以及基于此而建立整个辉煌的客观科学大 

厦就不是毫无问题的。由此就有必要把世界实存这一 

信念以及所有的科学都悬隔起来，使其不再对我们的 

考察起作用。而正是悬隔使意识与其对象的关系首次 

成为先验反思的主题。先验反思使我们看到，世界之 

实存，主观所认识的外物，已经是先验意识之意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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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视域的世界还是世 

界内的所有实体物都是先验意识的意向相关项。 

也就是说，在经过了现象学的一系列方法操作， 

包括悬隔(加括号)、还原之后，在近代认识论中具有 

实在性的两极，即心灵与客体，就转变为先验主观性 
(意识)及其意向相关项。可见与近代认识论相对，胡 

塞尔的先验哲学也具有一个世界图式，见图 2。 

图 2  胡塞尔的先验哲学的世界图式 

与这个先验哲学的图示相比，胡塞尔将近代认识 

论的世界图示称为素朴的。由上图可知，在胡塞尔先 

验现象学中，只有意识是绝对存在的，物以及经验自 

我只能作为意识的相关项才有意义，那么“外物”这 

样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脱离于意识而自在存在的 

“物自体”是不存在的。进而，既然物不在意识之外， 

那么传统认识论的难题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物一 

开始就作为意识的意向相关项处于与意识的意向性关 

联中，只是自然态度的天真对此习焉不察而已。换句 

话说，自然态度中所考察的不过是两类世间实体之间 

的世间的联系，这也就是近代认识论的怪圈之所在， 

即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人如何认识世界。与此相比， 

只有先验的主观性才跳出了这个怪圈。因为先验主观 

性是世界的界限，它本身空无内容，却将经验自我及 

世界作为其意向相关项，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眼睛 

也是看这一行为的界限，眼睛本身空无内容:“要在世 

界何处去发觉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呢？你说，这完 

全有类乎眼之与视野的情形。但是你实际上看不见 

眼。而且从视野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推出它是由 

一只眼看到的。 ” [13] (246) 

而且，先验主观性也使无论是前科学的生活世界 

还是客观的科学世界都作为主观意识的对象这一关系 

显现出来，无论生活世界还是科学世界都是在这个无 

所不包的意识当中并通过它而为我们存在的。 “整个客 

观性，包括实在的客观性，以及科学所主张的科学上 

的客观性，以及经常前科学地存在着的世界的一种不 

言而喻性，对于先验哲学家来说都是谜。……因为通 

过自身反思，自明的是，我的意识生活是有意向地完 

成着的生活，生活世界以及它的全部变化着的表象内 

容都是通过这种生活部分已经获得、部分重新获得意 

义和有效性的。 就此而言，一切实在的世间的客观性， 

包括人和动物的客观性，也包括心灵的客观性，都是 

被构成的成就。 ” [10](245−246)④ 
这样看来，既然之前被视 

为客观科学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也不过是主观 

性的构成成就，物理物不是现象物背后的客观真实存 

在，而是也同现象物一样是主观的意向性产物，所谓 

“原子”“电子”“离子”“中子”等等，不过都是“意 

向对象”“意向构成物” 。那么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客 

观，一切都是主观，客观不过是一定范围内的共主观 

性。当代物理学，特是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也正好佐 

证了胡塞尔这种观点。根据量子物理学的观点，我们 

要去认识的东西，至少在诸原子关系中，不可以被视 

为完全不依赖于认识过程。它始终必须在与观察仪器 

的使用的关联中论述，并且出于对它们的功能性依赖 

中。 “量子力学的认识论意义就在于， 原则上放弃了对 

诸物的一种真实本质的认识， 放弃了对‘诸显现背后’ 

的一种‘客观现实性’(Wirklichkeit)的认识。 ” [14](374) 

这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对当代物理学的意义所 

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胡塞尔现象学认识论的本 

质就在于，即使假定有自在的客体，它也只有经过我 

们主观的折射才能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无论产生折 

射的器具是人类的眼睛还是我们所制作的观察仪器， 

甚至我们所设计的电子对撞机。脱离了主观而谈论自 

在客体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认识的标准与目标并不是 

自在客体本身，因为认识过程是显现与构成，也即被 

给予的与被构成之间的一种辩证运动。但是，在胡塞 

尔那里，问题意识的中心还在笛卡尔所肇始的认识论 

框架内，因为理性认知，尤其是视觉的作用在显现这 

一功能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他强调现象学研究的直 

观原则如出一辙。换句话说人类的视觉这一功能的界 

限就是世界及其所有实体显现的界限。这一点决定了 

胡塞尔认识论的本质之所在，而也正是这点决定了其 

局限性所在，海德格尔正是在对此局限性的意识与批 

判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哲学道路。 

四、海德格尔对胡塞尔及认识论 

范式的批判 

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科学世界与意识之关系的重 

新规定，其现实意义在于对科学客观性的批判，提醒 

人们不要忘了主观性。他张扬人的理性能力，但不是 

科学的客观理性，而是主观理性。同时这样的主观性 

不是建基于心理主义之上的相对主义的主观性，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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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的主观性，共主观性。只有在这种主观性的基础 

上才能开出哈贝马斯那样的交往理性。 

不过海德格尔却对自笛卡尔至胡塞尔的认识论 

范式发起了攻击。他将在认识论范式内部解决心物关 

系视为哲学的耻辱， “这个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 

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 

围？” [15](61) 海德格尔认为，在认识论方式所自设的陷 

阱里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心物关系这个问题，但哲学 

家却对此锲而不舍，殊不知正是认识论范式自身的局 

限使他们“始终漏过了这个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问 

题” 。 [15](61) 而海德格尔的新的存在论或者说基础存在 

论正是从人这个主体的独特的存在方式即作为存在的 

发问者出发的，他将之命名为此在。 

在“晚期讨论班三天纪要”中，海德格尔还谈到 

作为识在(Bewußtsein)的意识与此—在(Dasein)之间 

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意识也包含着存在特性，不过 

这种存在特性却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即意识“自 

己意识到它自身” ，但是海德格尔说“这个主体性却从 

未就其存在得到询问” ， 主体性是自笛卡尔以来的一块 

思想禁地，海德格尔说正是主体性阻碍了人们走向存 

在的道路。在与意识的意向性关联中的另一类存在者 

的命运如何呢？海德格尔说包含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 

的意识的当下化决定了，所有我意识到的东西，都是 

对我而言当前的东西，而“这意味着，它在主体性之 

中，在我的意识之中” 。也就是说胡塞尔把意向性包含 

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而致使意向客体的位置在“在 

意识的内在性之中” ，由此海德格尔才说，胡塞尔“把 

对象嵌入了意识的内在性之中” 。与之相对， 在海德格 

尔那里， “‘物’并非在意识之中，而是在世界中有它 

的位置” 。海德格尔认为只要从“我思”出发就找不到 

贯穿对象领域的通道，因为据其建制我思根本没有供 

某物得以出入的窗口，它是一个封闭的区域。由此海 

德格尔提出， “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 。 

而《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这个不同的出 

发点就是“此在” ， 并且正是相比于古代存在论只是对 

存在者的研究而言，海德格尔把由此在出发来通达存 

在的存在论研究称为基础存在论。因为与意识的内在 

性相反， “此在中的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 ， “此 

在的意思就是此出离地在” 。由此“人出离地与那是某 

物自身的东西面对面地相处” ， 而在这种照面中，认识 

不过是一种衍生性的与物打交道的方式，因为“认识 

只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 ，而且不是首要的方式， 其 

首要的方式是“在世界之中存在” ，它与世界中的人或 

物打交道的方式首要是情绪性的“烦” 。也就是说，海 

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意向性深感不满，从而把意向性建 

基于此在之出离性这个根据之上，也就是说意识“植 

根于此—在之中” ， “是在此—在之中得到根据 

的” 。 [5](55−56) 由此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意识向此在的转 

向。他进而认为，只有从此在领域出发才能做出关于 

“物自身的经验” ，海德格尔说，如果我看见这个墨水 

瓶，那我就在目光中领会了它自身、这个墨水瓶自身， 

这种领会是此在对存在的生存性领会，与质料、范畴 

无关。

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批 

评，在于他对心与物两个极作了重新规定，对两极之 

间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当然这是由海德格尔的问题 

意识决定的，他认为显现所开启出来的不是意识行为 

及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意向性关系，而是“在无 

蔽与遮蔽状态中的存在者之存在” [16](1286) 。也就是说 

海德格尔的中心问题是存在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批 

评是针对客观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对主观性的遗忘的 

话，那么海德格尔的批评所针对的是科学所规定的是 

存在者，而非存在者的存在，科学处于对存在的遗忘 

之中。从存在问题出发，海德格尔提出作为通达存在 

问题的人在所有存在者中的优先地位，因而海德格尔 

是从存在之为存在，而不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对人的本 

质作出了新的规定，他把具有这一本质的人规定为此 

在， 而研究此在的存在论他称之为基础存在论。 [16](1277) 

但是海德格尔的理论也有其危险性， 他所谓的“领悟” 

主要是非理性的生存体验，而他对“烦” 、 “向死而生” 

以及个体决断能力的强调助长了对人的非理性能力的 

张扬。这已经在历史上造成了某种危害，我们也要对 

其思想中的这一方面保持警惕。 

注释： 

① 表认识关系与相互作用关系。 

② [ ]表悬隔。 

③ 表奠基关系。 

④ 译文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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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of consciousness and things: 
form Husserl to Heiddger 

LIU Lixia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solutions to th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 of how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knows  things  outside  of  it, within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from Descartes  to Husserl, 
namely,  Realism,  Internal  Idealism,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In  1906,  Husserl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his  critique  of  cognition, which  derived  from Ka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 critisized 
Kant  whithin  the  framwork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Since  Husserl’s  thought  is  still  constricted  in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of  Descarted,  his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has  the  same  limitation  of  this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While Heiddger  has  proposed  a  Fundamental  Ontology,  for which  the  first  and  foremost 
important way to get close to things is no longer by mean of human’s reason, but through experiences of Dasein, which 
had been considered as irrational and emotional, thus breaking out of  the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an and realizing a 
paradigm shift. 
Key Words: Husserl; critique of cognition;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relationship of consciousness and  things; 
epistemological paradigm; wester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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